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就學績優獎助學金 Q&A 

 
一、提出申請就可領到獎學金嗎？ 

A：不是。需提送「就學績優獎助學金委員會」經審查通過才可獲得補助。 
 
二、每學期申請時間？ 

A：（一）每學期開學後 2 週內，符合「就學績優獎助學金獎勵原則」規定

條件的學生，必須自行主動提出申請。 
（二）📌📌新生特別規定： 

符合資格的新生（碩士班、四技生、五專生），必須在入學當學期

就提出申請並通過審查，才具備未來繼續領取該獎助學金的資

格。 
（三）提早入學者，請於新學年度第一學期提出申請，經會議審查通

過，且符合續領條件，將一次撥付二學期獎學金。（如 114-2 提早

入學，於 115-1 新學年度提出申請） 
 
三、博士生可申請的種類？ 

A： 
（一）一般生獎學金 

每月新臺幣 1 萬元。 
一至二年級皆可申請。 
申請人須符合「獎勵原則」所訂之申請條件。 

（二）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 
每月新臺幣 4 萬元。 
一至三年級皆可申請。 
申請人須符合「獎勵原則」所訂之申請條件。 

 
四、碩士生可申請種類？ 

A：「碩士班一般生獎學金」、「豐泰王劉美惠女士優秀入學學生獎助學金」，

擇一申請。 
（一）碩士班一般生獎學金：（最高可請領 9 萬元） 

獎助

金額 
申請條件 是否可續領 備註 

3 萬 各所碩士班，每 10 名取 1 名 不可續領，僅補助一次  

6 萬 
當年同時錄取 QS 世界大學

700 名內之大學相關研究所 
可續領，續領至多三學期 
惟需符合續領規定 

 6 萬 
本校應屆畢業生， 
四技日間部第一名畢業 

可續領，續領至多三學期 
惟需符合續領規定 

3 萬 
本校應屆畢業生， 
畢業成績在班前 25% 

不可續領，僅補助一次 



註：續領規定： 
1、有修課者，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含）以上。 
2、無不及格科目。 
3、無申誡以上處分。 

 
（二）豐泰王劉美惠女士（研究所）獎學金：   

 
註：續領規定： 

1、 有修課者，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85 分（含）以上且無不及格科目。 
2、 無修課者，須前一學期投稿 EI 等級以上期刊至少 1 篇。 
3、 無申誡以上處分。 

  

獎助金額 申請條件 備註 

每學期 
25 萬 

1、本校研究所榜首。 
2、錄取最新 QS 世界大學 700 名內相關研究所。 
3、原畢業學校班前 3 名（含）。 

可續領， 
惟需符合

續領規定 

每學期 
15 萬 

1、本校研究所正取前 10%。 
2、錄取最新 QS 世界大學 700 名內相關研究所。 
3、原畢業學校班前 5 名（含）。 

每學期 
8 萬 

1、本校研究所正取前 15%。 
2、畢業於最新 QS 世界大學 700 名內學校之日間

部學生或本校日間部班排前 2 名（含）之畢

業生。 
3、每系一名為限，名額超過由系（所）務會議決

議推薦。 



 
五、四技生可申請種類？ 

註：續領規定：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列各班前 10 名。 
 
六、五專生可申請種類？ 

 
七、若入學時未申請，可於其他學期提出申請嗎？ 

A：（一）博士班可以。符合獎勵原則之申請條件皆可申請。 
（二）碩士生、四技生、五專生部皆不可以。若未於入學新學期提出申

請審議通過，則其他學期皆不可申請。 
 
八、若申請通過後，其中一學期成績不符續領條件，可於成績符合後再提出續

領申請嗎？ 
A：可以。 

入學

方式 
獎助

金額 
申請條件 備註 

聯合登

記分發 

25000 
原始總成績（含一般加權）全國聯登各類組前

1%（含）以內者 

可續領， 
惟需符合

續領規定 

12500 
原始總成績（含一般加權）全國聯登各類組前

2%（含）以內者 

推薦 
甄選 

25000 
統測原始總級分達 70 級分（不含推甄加權）以

上者 

12500 
統測原始總級分（不含推甄加權）達：工院 62
級分、電資學院 65 級分、管院 67 級分、文院

67 級分 
申請 
入學 

25000 學測原始總級分達 65 級分（不含加權）以上者 

12500 學測原始總級分達 60 級分（不含加權）以上者 

其他 
管道 

提送

會議

審議 

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國際運動比賽、國際奧林

匹亞競賽榮獲銅牌或季運或第三名以上獎項資

格入學者 

獎助 
金額 

申請條件 續領條件 

12 萬 國中會考達 5A++者 前學期成績班前 10%者（含） 

6 萬 國中會考達 5A+者 前學期成績班前 15%者（含） 

3 萬 國中會考達 5A 者 前學期成績班前 15%者（含） 

2 萬 會考成績排序，班前 3 名者 前學期成績班前 15%者（含） 

1 萬 會考成績排序，班前第 4-10 名者 前學期成績班前 20%者（含） 


